中國生產力中心「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科研成果採訪及影音圖文製作」委外案 (案號：1151000233)
一、計畫緣起：
（一）計畫緣起

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科會）「115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推動辦公室委託專業服務案」項下，辦理產學合作相關計畫推廣與成果擴散之「亮點案例科研成果展示」。旨在透過易於理解的技術內涵與應用情境轉譯，提升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之社會能見度與產業理解度，促使更多大專校院與研究團隊主動關注、進一步瞭解並投入申請產學合作計畫。
（二）計畫目標
以「國科會產學相關計畫資訊彙整」為推動核心，將技術成果作為吸引受眾的第一接觸點。透過成功案例之形塑與示範效應，引導研究者與產業界從「技術亮點」產生興趣，逐步深入理解計畫內容與申請規範，進而實質提升產學計畫之申請率與參與意願。
二、計畫項目及說明：
得標廠商須全責提供訪談規劃、訪談內容設計與文章撰寫、專業收錄音及影音工程設備、後期剪輯與檔案移交作業，具體交付項目及規格如下：

(一) 15 則案件圖文深度訪談（平面篇）
1. 文字篇幅：每篇約 1,500–2,000 字。內容須完整包含：標題、引言摘要、背景介紹、技術亮點、應用案例與產學合作意義。
2. 敘事主軸結構：問題背景（產業痛點）→ 技術亮點 → 應用場景 → 企業角色與觀點→ 社會/產業效益→ 國科會補助脈絡與後續發展。
3. 配圖規格：每篇至少提供 3 張高解析度圖片（如：實驗場域、關鍵設備、技術運作或情境示意等），圖片須取得受訪團隊授權同意。
(二) 3 則動態成果影音（影音篇）

1. 影音長度與規格：每則長度為 90–120 秒（得標廠商須同時交付 16:9 橫式 及 9:16 直式短影音 兩種輸出畫面比例，以利全通路擴散）。
2. 敘事主軸結構：問題背景（產業痛點）→ 技術亮點 → 應用場景 → 企業角色與觀點→ 社會/產業效益→ 國科會補助脈絡與後續發展。
3. 製作規範：

· 影片須嵌入繁體中文字幕。

· 拍攝現場須備妥廣播級麥克風進行獨立收音，杜絕空曠回音。

· 採用之背景配樂須檢附「商用版權永久授權證明」。

三、企劃書評選指標與配分標準（總分100分）
(一) 產學議題轉譯力與內容規劃（占配分 50%）
· 對於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脈絡之瞭解程度。

· 具備「深入淺出」之文案轉譯能力，能將艱澀難懂之科研議題，精準提煉為具備媒體傳播力之「產業痛點」與「技術成果亮點」。

(二) 廠商執行能力與專業硬體建置評估（占配分 20%）
· 專案執行團隊之履歷實績（含過往文字採編、影音導演/剪輯團隊作品集）。

· 執行本案之硬體清單（如攝影機規格、燈光及獨立收錄音設備方案）。

(三) 製作時程、經費配置合理性（占配分 30%）
· 專案進度表與查核點規劃之嚴密性。

· 報價單各細項（稿費、車馬費、梳化、剪輯、器材等）編列之合理性。

四、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：
(一) 預期效益目標
· 質化效益：建立國科會產學合作「可複製之亮點溝通範本」，有效降低學術界與產業界之對話門檻。

· 量化效益：產出專案文章共 15 篇（總字數達2.2萬字以上）、擴散影音 3 支（雙規格共6個檔案），供主辦單位進行數位資產永久沉澱。

(二) 成果驗收交付物（結案標準） 得標廠商須於契約規定期限內，將「專案成果報告書」交由本中心辦理結案：

1. 紙本成果報告書：一式 5 份（內含全案執行紀要、15篇文稿定稿、影音側拍花絮等）。
2. 雲端檔案：

· 15 篇文稿之 Word 原始可編輯檔 及 PDF 檔。

· 15 篇文稿搭配之所有照片（解析度達 300dpi 以上之 JPG 原始檔）。

· 3 則影音之 Master 完稿母檔（含：①掛字版、②無字幕純淨版、以及③全案經梳理之未剪輯原始拍攝毛片素材）。

(三) 專案查核與行政配合
1. 進度報表：得標廠商須依時程提交進度報告，必要時，配合本計畫審查及委員會議提供相關書面簡報資料，並由專案負責人協助列席會議進行說明。
2. 本中心協作：履約期間，須配合本中心辦理與本案核心任務相關之臨時交辦事項。
五、 專案履約檢核及效益評估指標

本案完成採購後，本中心將依下列「質化」與「量化」指標，作為期中查核與期末驗收之評估依據：

(一) 內容轉譯與傳播品質指標（質化效益）

1. 科研議題通俗化程度：產出之 15 篇圖文與 3 則影音，須能清晰勾勒「產業痛點」與「技術解方」，經本中心及受訪之產學團隊確認，無艱澀生硬、悖離事實或過度誇大之表述。

2. 受訪團隊滿意度：廠商於訪談與文稿撰寫過程中，須建立順暢之「受訪者確認機制」，確保文稿刊登前取得受訪團隊之文字與圖片授權確認。

3. 影音視聽品質：3 則影音之畫面構圖穩定、剪輯節奏流暢，且人聲對白收音清晰、無環境迴音或雜訊干擾。

(二) 專案產出與行政達標指標（量化效益）

1. 規格達標率：

· 如期交付 15 篇深度報導（每篇字數達1,500字以上，且每篇含3張以上300dpi高解析度授權圖檔）。

· 如期交付 3 則成果影音（長度90–120秒，且每則均備妥 16:9 橫式 及 9:16 直式 雙規格母檔，全案共計6支影片檔案）。

2. 履約進度準時率：依據各項工作階段，嚴格控管完成時間，達成零逾期。
六、 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

(一) 預算金額與決標原則：本案預計政府經費為新臺幣 940,000 元整（含稅），計價方式採總包價法結算，廠商報價總金額不得逾預算金額。 

(二) 保證金規定：本案免收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。 

(三) 委託工作期限：自決標日之次日起，至民國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(四) 智慧財產權歸屬【重要條款】：

1. 廠商因履行本契約所完成之著作（含文稿、照片、影音毛片、剪輯完稿母檔及相關美工素材），其著作財產權於本中心驗收付款完成之同時，全部讓與本中心（或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）所有，本中心不另行支付版權或授權費用。廠商並承諾對本中心及其授權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。

2. 廠商交付之內容若使用第三方素材（如字體、配樂、圖庫、他人肖像等），須保證已取得「商業用、永久、全球、不限載體」之合法授權；若經第三人主張權利致本中心受損，概由廠商負擔所有法律及賠償責任。 
(五) 立法院預算保留條款： 
本案經費係屬立法院審查中之預算，若遇下列情形，廠商必須遵守，不得異議，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：

1. 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，本中心即撤銷本招標案或終止契約。

2. 如經立法院審查刪減本計畫經費、本中心總經費或遇國家政策變更，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，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與經費後續行履約。 
(六) 簽約時限：得標廠商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 14 日內（不含例假日），依本中心規定之格式，檢送修正後之執行計畫書及契約書辦理簽約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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